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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 政协第十四
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3 日
在北京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选举我们组成常
务委员会，是中共中央的肯定和重托，是全
体委员的信任和期待。常委会组成人员要
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
要思想，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协工作
的重要指示要求，守正创新、担当作为，在已
有基础上努力开创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

展新局面。
王沪宁表示，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夯实
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从新时代10
年伟大变革中，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真挚为民
情怀、高度历史自信、无畏担当精神中，从新
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中，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
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要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
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自觉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切实强化委员责任担当，更好担负起
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的使命任务。

王沪宁表示，今年是全面贯彻中共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十四届全国政协履
职的第一年。常委会组成人员要深入学习
贯彻全国两会精神，抓好政协章程宣传贯
彻，精心组织协商议政活动，扎实做好经常
性工作，带头严格遵规守纪，积极主动担当
作为，团结广大委员共同把工作做好。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置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决
定设置提案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农业和农
村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教科卫体
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
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外事委员会、文化文
史和学习委员会十个专门委员会；通过了政
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任命名单
和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单。

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胡春华、沈跃跃、
王勇、周强、帕巴拉·格列朗杰、何厚铧、梁振英、
巴特尔、苏辉、邵鸿、高云龙、陈武、穆虹、咸辉、
王东峰、姜信治、蒋作君、何报翔、王光谦、
秦博勇、朱永新、杨震出席会议。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闭幕
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闭幕
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第 四 十 九 条“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全
国 委 员 会 根 据 工 作 需 要 ，设 立 若 干 专 门

委员会及其他工作机构”的规定，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设
置以下十个专门委员会：提案委员会、经

济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人口资源
环境委员会、教科卫体委员会、社会和法
制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港澳台侨

委员会、外事委员会、文化文史和学习委
员会。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置专门委员会的决定
（2023年3月13日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任命：
邹加怡（女）、张晓明、李惠东（兼职）、

韩建华、张茂于、陈旭（兼职，女）、吴为山（兼职）、
孙东生（兼职）、何志敏（兼职）、王路（兼职）、

张恩迪（兼职）、刘政奎（兼职）、江利平（兼职）、
邱小平（兼职）同志为十四届全国政协副秘

书长。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任命名单
（14名）

（2023年3月13日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提案委员会（10名）
主任：刘家义
副主任（9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李世杰 张军扩 赵爱明（女） 高鸿钧 黄国
盛茂林 崔波 崔少鹏 韩卫国

经济委员会（17名）
主任：王国生
副主任（16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建堂 方光华 尹艳林 付志方 冯正霖
宁吉喆 毕井泉 余蔚平 苗圩 林毅夫 易纲
赵争平 高津 容永祺 黄志祥 戴东昌

农业和农村委员会（12名）
主任：王建军（中共界）
副主任（11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冬胜 王晓东 龙庄伟（苗族）叶冬松 刘雷

齐扎拉（藏族） 张桃林 胡盛寿 黄玉治
梁晔（驻会） 蒋旭光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15名）
主任：车俊
副主任（14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乙晓光 王金南 王建军（医卫界）李微微（女）
张纪南 陆桂华 欧青平（驻会） 易军 胡泽君

（女） 钱智民 龚建明 蔡加讚 翟青 潘立刚

教科卫体委员会（15名）
主任：陈宝生
副主任（14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志刚 邓清河 刘伟（中共界）杨小伟 张杰
尚勇 郑和 柯尊平 钱克明 徐延豪 黄卫
曹卫星 曹雪涛 蔡名照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13名）
主任：徐令义
副主任（12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少峰 王尔乘 刘晓梅（女，蒙古族）江广平
阮成发 李民斌 杨万明 吴社洲 陈国庆
姚增科 钱锋（福利保障界） 徐立全

民族和宗教委员会（14名）
主任：张裔炯
副主任（13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边巴扎西（藏族） 多杰热旦（藏族） 李山

（宗教界） 李江（女） 李光富 杨发明（回族）
苟仲文 林铎 赵宗岐 徐晓鸿 隋青（女，
蒙古族，驻会） 蒋建国 演觉

港澳台侨委员会（11名）
主任：刘赐贵

副主任（10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经济界，驻会）王荣 仇鸿（女）邓中华
卢国懿 许又声 吴国华（女） 陈元丰 崔玉英

（女，藏族） 屠海鸣

外事委员会（10名）
主任：何平
副主任（9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宁（中共界） 王民（驻会） 王炳南 刘结一
李佳鸣（女）张伯军 陈四清 林松添 隋军（女）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12名）
主任：吴英杰
副主任（11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朱生岭 李宝善 吴志良 陈润儿 欧阳坚（白族）
胡纪源（驻会） 姚爱兴 聂辰席 黄建盛
阎晶明 傅兴国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单
（129名）

（2023年3月13日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提案委员会（67名）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佐宏 于建华 于春水 马正武 马崇贤
王宜（女，满族） 王昌林 王祥明 方向 白涛
边巴拉姆（女，藏族）朱松纯 刘忠范 刘振东
江毅 许进 孙达 李岩（满族） 李岩 李健

（侗族）李海潮 杨临萍（女）连玉明 吴希明
余兴安 邹震 汪阳 宋海良 张旭（科协界）
张旭（文艺界） 张合成 张兴凯 张来斌
张政文 张福麟 陈因 陈彦 陈子云（女）
陈百灵（女，满族） 陈明金 岳伟 周庆富
周进强 郑平 赵宏 赵英民 赵晓萍（女）荣洋
胡 剑 江 钟 章 队 敖 虎 山（蒙 古 族） 贾 楠

（女） 徐坤 徐安龙 翁铁慧（女） 郭媛媛
（女）唐承沛 桑福华 黄国显 黄信阳 龚六堂
韩鲁佳（女） 蒙曼（女，满族） 谭炯 黎晓英

（女） 戴小明（苗族） 戴均良

经济委员会（74名）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焰章 马永生 王伟（特邀界） 王江 王煜
王先进 王彤宙 王思东 毛定之 石磊（经济界）
卢进 叶青 叶阳升 史贵禄 付刚峰 白重恩
冯艺东 戎贵卿 曲永义 向文波 刘云峰
刘丽坚（女） 刘启芳（女） 刘尚希 刘爱力
江尔雄（女） 江浩然 安庭（蒙古族） 孙煜
苏清栋 李兰（女）李瑶（女）李书福 李民吉
杨杰 杨成长 肖厚发 余斌 汪建平 张少明
张利平 张懿范 张懿宸 陈星莺（女）陈锡明
苟护生 范树奎 金李 周鸿祎 屈庆超 赵凡
赵欢 赵泽良 郝书辰 胡德兆 南存辉 施乾平
姜万荣 祝树民 聂磊 夏德仁 柴强 徐晓兰（女）
黄苏云（黎族）黄群慧 曹志安 商文江 阎峰
彭纯 蒋志鹏 喻顶成 曾毅 樊友山 燕瑛（女）

农业和农村委员会（65名）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建民 马有祥 王静（女） 王传喜 王红玲

（女）孔宏智 邓蓉玲（女）卢敏（女）卢建军
田 静（女） 田 学 斌 司 马 红（女） 吕 爱 辉

（女）朱水芳 仲志余 刘亚永 刘俊来 刘焕鑫
孙阳 孙东生 杜志雄 李浩 李忠民 李宝聚

李家洋 杨宇栋 杨爱明 吴宏耀 吴杰庄
何一心 余静（女）闵庆文 宋青（女）陆建华
陈化兰（女） 林海 林金星 周国平 周黎安
郑裕国 赵晓燕（女） 胡培松 柳芳（女）
钟登华 种康 侯水生 姜明 钱文挥 徐雪红

（女） 高洁（女，妇联界） 郭玮 唐俊杰（女）
黄三文 黄丽萍（女，黎族） 曹鹏 曹晓风（女）
戚益军 常正国 麻振军 韩立平 程玉珍（女）
程永波（满族） 焦红（女） 谢茹（女） 褚浚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64名）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学军 马建华 王江平 王树声 卢铁忠
朴世龙（朝鲜族） 刘建 刘伟平 刘均刚
刘国跃 刘炳江 刘梅林（女） 刘清泉 刘筱敏

（女）关天罡（女，满族）李卫 李兴钢 李和跃
李金发 李根生 李原园 杨云彦 吴忠民
吴瑞君（女） 何广顺 谷树忠 邹磊 辛保安
汪东进 宋树立（女） 张全 张广汉 张兴赢
张志扬 张利文（女） 张复明 陆铭 武强
范国强 岳中明 周利 施小明 姜耀东 贺丹

（女，土家族） 敖宏 倪晋仁 徐旭东 徐建军
翁祖亮 高吉喜 高庆波 黄震 崔丽娟（女）
章建华 葛全胜 蒋和生 鲁修禄 温枢刚
谭旭光 黎俊东 潘碧灵（土家族） 戴和根
戴厚良 魏源送

教科卫体委员会（70名）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霞（女） 丁世忠（回族） 马怀德 马景林
王辰 王俊 王宁利 王定华 王贺胜 王笑频

（女） 邓中翰 邓旭亮 龙腾 申长雨 丛兵
乔杰（女） 刘林 刘国梁 刘念光 刘俊彩

（女） 齐 向 东 孙 尧 孙 宝 国 李 利 李 萌
李国勤 杨扬（女） 杨杰孚 吴浩 吴沛新
吴碧霞（女） 吴燕生 余艳红（女） 余晓晖
沈蓓莉（女） 张勇（医卫界） 张冬辰 张志勇
张勉之 张洪春 武向平 罗永章 季加孚
侍俊 周军 郑哲 孟艳（女） 赵长禄 赵宇亮
柳茹（女） 洪伟 祝连庆 姚建红 倪邦文
徐凤芹（女） 奚桓 唐旭东 堵远放 黄宇光
曹建国 蒋建东 程建平 曾一春 谢俊明

谢晓亮 谢敏豪 蓝逢辉 樊杰 潘建伟 霍勇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61名）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军胜 田培炎 白少康 皮剑龙 成平（女）
毕彦超（女） 吕红兵 吕国泉 朱新力 刘钊
刘石泉 刘德伟 汤涛 孙洁（女） 孙茂利
严建文（回族）苏绍聪 李丹 李文章 李汉宇
李庆忠 李连祥 李迎新（女，满族） 时和兴
吴楠 邱庭彪 何蓉（女） 佘德聪 沈亮 张峰
张毅 张少康 张来明 张其成 张金英（女）
张建民 张春生 张雪樵 陈思源 罗益昌
金学锋 周源 周汉民 赵昌华 胡建淼 胡静林
柯希平 贺小荣 聂鑫 莫荣（苗族） 徐平
黄宝荣 曹普 韩泳江 景亚萍（女） 程凯
傅振邦 解冬（女） 蔡振红 熊选国 魏青松

民族和宗教委员会（61名）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时勇 马跃祥（回族） 韦朝晖（女，壮族）
韦震玲（女，毛南族） 甲热·洛桑丹增（藏族）
代俊峰（回族） 们发延（阿昌族） 吉宏忠
朱程清（女） 刘万龙 刘同德 刘建波（满族）
刘爱平（女） 杜明燕（女，鄂温克族） 李龙熙

（朝鲜族） 杨杰（回族） 杨洋（女，彝族）
杨小波 杨永强 杨光跃（纳西族） 杨远艳

（女，京族） 杨佑兴 杨冠军（回族） 吴巍
吴世忠（苗族） 吴伟庆 汪鸿雁（女） 沈斌
张凤（女） 张风雷 张克运 张京泽 张冠梓
张高澄 张继焦 阿来（藏族） 阿地里江·阿
吉克力木（维吾尔族） 陈霞（女） 陈宗荣
范小云（女）帕松列龙庄勐（傣族）郑堆（藏族）
宗性 孟至岭 孟宪明（回族） 赵雯（女）
赵聪（女） 胡雪峰（蒙古族） 钟瑛（女，白族）
贺颖春（女，裕固族） 秦荣生 珠康·土登克珠

（藏族）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藏族）
郭金才 曹金山（蒙古族） 常藏 鄂晓梅（女，
达斡尔族） 鄂崇荣（土族） 释宽运（蒙古族）
潘毅琴（女，回族） 穆可发（回族）

港澳台侨委员会（51名）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志毅 王坚 王明凡 王贵齐 文宏武 尹宗华
邓小清 龙明彪 叶建明 吕涛（满族）朱鼎健
朱碧新 刘以勤（女） 刘晓冰（女） 孙青野
孙和荣 杜斌 李大壮 李文俊 杨晓红（女）
杨毅周 吴旭洋 张庆盈（女） 张国荣 陈伟
陈天石 陈红天 陈季敏（女）林娜（女）林潞
林龙安 周春玲（女） 孟丽红（女） 施维雄
洪明基 姚永良 徐西鹏 郭军 涂辉龙 黄若虹
黄柳权 盛斌 舒心 曾伟雄 曾智明 赛赤·
确吉洛智嘉措（藏族） 翟美卿（女） 颜宝铃

（女） 魏克良 魏英杰 魏明德（回族）

外事委员会（48名）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述强 王平 王众一 王茂虎（回族）王黎光
户思社 权忠光（朝鲜族） 朱妍（女） 任万平

（女） 刘化龙 刘显法 杜占元 李凡荣 杨丽
（女） 杨长利 杨光斌 吴恳 吴富林 冷俊
宋曙光 张军 张博（女） 张斌（对外友好界）
张义瑚 张汉晖 张宇燕 张晓仑 张朝晖 陈旭
林丽颖（女） 罗照辉 周渝波 郑泽光 赵梅

（女）郝戎 胡伟 姚树坤 袁鹏 袁炳忠 顾青
顾学明 徐宇宁 陶坚 蒋颖（女） 韩保江
廖祥忠 魏钢 魏海生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66名）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锋辉 王宁（文艺界）王军 王一彪 尹晓东
田沁鑫（女）冯俐（女，回族）冯鹏志 吕成龙
朱咏雷 刘广 刘宁（女） 刘万鸣 刘玉婉

（女） 刘家强 许宁 孙红（女） 孙少文 李胥
李群 李六三 李心草 杨孟飞 吴士芳 吴为山
吴向东 吴洪亮 余新华 辛广伟（回族）
宋秋（女） 迟小秋（女） 张宏 张坤 张斌（文
艺界）张勤（女）张自成 张凯丽（女）张建春
张颐武 陆国强 陈军（女，高山族） 陈理
陈扬勇 陈红彦（女） 陈星灿 林洁（女）
金永伟 郑更生 赵宝刚 胡孝汉 禹光 俞峰
洪厚甜 袁慧琴（女）都海江 夏春涛 黄志坚
崔志涛 董耀鹏 韩子勇 韩新安 傅若清
靳东 廖昌永 颜晓东 霍建起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名单
（627名）

（2023年3月12日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主席会议通过）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高度评价新时代十年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充分肯定国务
院过去一年和五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23年经济社会发展
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政策取向和重点工作，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
二十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
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
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突
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
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持续
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同心同德、苦干实干，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出
的《关于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3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
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关于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
告》，批准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关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出
的《关于 2022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3 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及 202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同意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
准《关于 2022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3 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2023年中央预算。

关于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栗战书
委员长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过去五年的工作，高度评价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建设和人大工作取得的新的重大进展，同意报告提出的
今后一年工作的建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践
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紧
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依法履职、担当尽责，不断
提高宪法实施和监督水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
科学完备、统一权威，健全人大对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监督制度，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努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周强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最高人民法院过去
五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23年工作建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毫不
动摇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
职责，全面提升审判执行工作质效，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
革，持续加强智慧法院建设，锻造过硬法院队伍，加快推进审判
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
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最高人民检察院
过去五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23年工作建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
十大和二十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毫
不动摇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
的职责，依法能动推进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全面
协调充分发展，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积极推动诉源治
理，锻造过硬检察队伍，加快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全力维护国
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
安居乐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023 年 3 月 13 日第十四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